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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诺医疗科学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解除一致行动关系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公司股东解除一致行动关系事项，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

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

定，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不会导致公司主要业务结构发生变化，不会

引起公司管理层变动，不会对公司日常经营活动产生不利影响，亦不存在损害公司及

其他股东利益，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 本次公司股东解除一致行动关系事项，不涉及各股东持股数量和持股比例的变化，不

涉及向市场增持或者减持。

赛诺医疗科学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赛诺医疗”或“公司”）于近日收到

公司股东天津阳光德业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阳光德业”）、天津阳

光广业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阳光广业”）、天津阳光永业企业管理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阳光永业”）、天津阳光福业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以下简称“阳光福业”）《关于不再与孙箭华构成一致行动关系的告知函》，现将

具体内容公告如下：

一、一致行动关系形成的基本情况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时，孙箭华先生系阳光德业、阳光永业、阳光广业、

阳光福业四家合伙企业的普通合伙人暨执行事务合伙人，孙箭华先生实际拥有阳光德业、

阳光永业、阳光广业、阳光福业所持有公司股份的表决权，对其构成控制，并与阳光德

业、阳光永业、阳光广业、阳光福业构成一致行动人关系。

2022 年 12 月，公司上市满 3年后，阳光德业、阳光永业、阳光广业、阳光福业分别



向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提交申请资料，并获得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市场

监督管理局颁发的《营业执照》，经阳光德业、阳光永业、阳光广业、阳光福业全体合伙

人一致同意，分别将原有限合伙人崔丽野先生、黄凯先生、蔡文彬先生、康小然先生变

更为普通合伙人，承担无限责任；将原普通合伙人孙箭华先生变更为有限合伙人，承担

有限责任；撤销对孙箭华先生执行事务合伙人的委托，分别重新委托崔丽野先生、黄凯

先生、蔡文彬先生、康小然先生为阳光德业、阳光永业、阳光广业、阳光福业的执行事

务合伙人。本次合伙人变更后，根据监管要求，阳光德业、阳光永业、阳光广业、阳光

福业及公司实际控制人孙箭华按要求签署了《一致行动协议》。

在阳光德业、阳光永业、阳光广业、阳光福业与孙箭华保持一致行动关系期间，上

述一致行动人在公司重大事项的决策上始终保持一致意见，严格履行相关承诺事项，不

存在违反相关法律法规及规定的情形。

二、本次一致行动关系解除的情况说明

公司于近日收到公司股东阳光德业、阳光永业、阳光广业、阳光福业等四家股东《关

于不再与孙箭华构成一致行动关系的告知函》， 阳光德业、阳光永业、阳光广业、阳光

福业于 2025 年 10 月 17 日签署《一致行动解除协议》。各方约定自协议签署日起，终止

《一致行动协议》，解除一致行动关系。一致行动关系解除后，各方在处理有关赛诺医疗

经营发展且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规定需要行使股东权利及其他权利时，应予分

别独立决策，不再采取一致行动。

此外，为保障赛诺医疗公司治理结构的稳定性，确保孙箭华先生对公司的控制权，

阳光德业、阳光永业、阳光广业、阳光福业四家公司出具《关于不谋求赛诺医疗科学技

术股份有限公司控制权的承诺函》，承诺充分认可并尊重孙箭华先生对赛诺医疗的控制权

地位；不会以任何形式谋求赛诺医疗的控制权，包括但不限于：不单独或联合任何第三

方挑战孙箭华先生对赛诺医疗的控制权，不会以谋求控制上市公司为目的而直接或间接

地增持上市公司股份或增加本企业实际支配的上市公司股份表决权（包括但不限于二级

市场增持、表决权委托、征集投票权、协议安排、达成一致行动等任何方式），不会利用

持股地位或影响力干预影响孙箭华先生对上市公司的控制权（包括但不限于对董事会的

控制）或影响干预上市公司（含控股子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活动；如以协议转让或大

宗交易方式转让所持上市公司股份，同等条件下，天津伟信阳光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及孙箭华先生享有优先受让权。



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规定，阳光德业、阳光广业、阳光永业、阳光福

业与孙箭华先生不再具有一致行动关系，各方作为公司的股东，将按照各自独自的意思

表示行使股东权利。

三、本次一致行动关系股东的基本情况及解除后公司实际控制权的归属

孙箭华先生系公司实际控制人，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孙箭华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79，

695,051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总的 19.1533%。

其中，通过天津伟信阳光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间接持有公司 71,859,417 股，占公

司股份总数总的 17.27%；

通过天津阳光广业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间接持有公司股份 1,861,661 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0.4474%；

通过天津阳光德业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间接持有公司股份 2,112,685 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0.5078%；

通过天津阳光永业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间接持有公司股份 1,999,742 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0.4807%；

通过天津阳光福业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间接持有公司股份 1,861,661 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0.4474%；

阳光广业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10,628,155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2.55%。

阳光德业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8,208,381 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1.97%。

阳光永业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6,703,079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1.61%。

阳光福业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3,677,510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0.88%。

本次一致行动关系解除后，公司实际控制人孙箭华先生持有公司的股份数量未发生

变化，一致行动关系的解除不影响其公司实际控制人地位，公司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化。

除此之外，孙箭华先生之一致行动人孟蕾女士合计持有公司 512,659 股，占公司股

份总数的 0.1232%。其中，通过天津阳光福业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间接持有公

司股份162,659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0391%；通过个人账户直接持有公司股份350,000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0.0841%。

孙箭华先生之一致行动人孙燕麟女士通过天津阳光福业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间接持有公司股份 162,659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0.0391%。

综上，孙箭华及其一致行动人直接及间接合计控制公司股份 80,370,369 股，占公司



股份总数的 19.3156%。

四、本次解除一致行动关系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本次因股东阳光德业、阳光广业、阳光永业、阳光福业与孙箭华先生签署《一致行

动解除协议》，导致其与公司实际控制人孙箭华先生解除一致行动关系事项，符合《公司

法》《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

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不会导致公司主

要业务结构发生变化，不会引起公司管理层变动，不会对公司日常经营活动产生不利影

响，亦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敬请广大投资者

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赛诺医疗科学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 年 10 月 18 日


